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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 

九二一大地為台灣地區帶來百年來最大災難，市因緊鄰震

央，其災情亦十分慘重，不僅造成轄區內多處房舍倒塌、居民生

命財產遭受嚴重摧毀，甚至對本市的產業、公共建設及公共建築

等亦帶來不小的衝擊，其中南投縣政府及緊鄰的南投縣警察局也

於此次地震中難逃被催毀的命運。有鑑於災後重建實為刻不容緩

之工作，南投縣政府及縣警察局遂積極展開重建相關工作。 

惟基於南投縣政府、縣警察局原址係位處本市核心商圈南

側，並位於東西向道路（台十四乙線）之重要節點，考量未來縣

政中心之重建，其空間機能除應提供行政中心之辦公需求外，更

應考量開放空間系統之留設與公共建築風格之塑造，藉以提昇南

投市整體都市意象並營造行政空間親和、恢宏的氣度。有鑑於

此，南投縣政府與縣警察局達成協議，擬將縣警察局原址併縣政

府原址整體規劃作為縣政中心重建基地，縣警察局則另擇適當地

點進行重建。 

位於南投都市計畫區西側之陸軍明德營區，屬南投都市計畫

之行水區、「綠十一」綠地、「機十二」機關用地及保護區，佔地

約一一、二六公頃，其中約八公頃屬南投縣政府所有，早於民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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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十六年九月二十四日本府即與國防部等相關單位協商縣有土

地交還事宜，並於民國八十九年二月十七日召開「陸軍明德營區

使用縣有土地交還南投縣政府調會」（詳見附件一）具體決議，

即以南崗二路西緣為基線，向西以平行線推移至約四公頃為止

（不含私有地面積）交還縣政府使用，其餘部分同意軍方依法辦

理撥用後，軍方即騰讓撥交東邊土地予縣府。前述該東側四公頃

土地，因區位適當，縣警察局遂決議遷建至此，並於民國八十九

年五月三十一日召開「縣警察局遷建及陸軍明德營區使用縣有土

地都市計畫變更事宜協調會」（詳見附件二）決議就縣警察局重

建所之一．八公頃土地進行分割並變更為機關用地，作為警察局

使用，其餘土地亦配合災後重建需要作其它使用。至於西邊軍方

使用之「綠地」、「行水區」及「保護區」部分，依據民國八十九

年二月十七日之結論，由縣府專案辦理都市計畫變更為「機關用

地」。 

除此之外，有鑑於南投縣自震災發生後家暴案件急增、受虐

兒童、青少年問題、不幸婦女之緊急療護面臨無處安置之窘境，

更加突顯本縣提供各項為災民服務之場地嚴重匱乏，故為配合社

會科照顧弱勢族群之積極目的，提供相關諮詢、輔導及活動場

所，以落實九二一震災生活重建之目標，照護因地震災害而受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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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創的心靈，南投縣政府遂積極推動社會福利館（含兒童、青少

年及婦女福利服務中心）的興建工作，期望透過較軟性的建設重

新建構民眾的生活，使其獲得身體與心靈的安全與照顧。因此「機

十二」機關用地部分提供作為社福館的興建位址，亦在此次地方

災後重建的雇動過程中補寄予厚望。 

再者，南投市位居台灣地理中心，氣候溫和、自然環境優美，

境內休閒、觀光、生態及文化資源相當豐富，觀光遊憩產業發展

潛力雄厚。惟在此次震災的襲擊下，對本縣觀光遊憩事業亦帶來

不小的衝擊。故為積極促進十投縣觀光產業的復甦及振興整體經

濟發展，宜透過觀光產業整體行銷方式，以落實災後產業重建之

目標。目前位於南投都市計畫區西側之「機十二」機關用地，因

位處省道台三線及縣道一三九之交匯處，為地扼台中、彰化地區

進入南投生活圈之咽喉，故建議利用該土地在地理區位上之優勢

規劃興建南投縣觀光旅遊育樂中心，以便將本縣各觀光據點之特

色、地方產業、人文、藝術及自然環境等進行有系統的行銷推廣

計畫，以引導南投市觀光業有序之發展，並促使本市災後觀光遊

憩市場之復甦。 

南投縣政府為加速轄內重建工作之推動，冀望此一攸關地方

保安、福利及產業設施之興築能夠儘速確立，以落實災後產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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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及公共建設重建之目標，遂依據《都市計畫法》相關規定，

進行專案都市計畫變更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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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法令依據 

一、《都市計畫法》第臟七條第一項第一款。 

二、《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》第十六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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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變更位置與範圍 

本次個案變更位置位於南投都辛計畫區西側之明德營區，其

北側緊鄰牛運(土屈)排水、東側臨接省道台三號（南崗路）、西

側臨文化路、南側臨縣道一三九線（民族路），其土地使用分后

由北而南分屬行水區、「綠十一」綠地、「機十二」機關用地及保

護區等，變更面積為六．七三公頃。 

本案變更位置係屬南投市三塊厝段，範圍內共計三十四筆土

地，其中屬國有土地面積計○．八五公頃（其中地二五二—四尚

未完成接管，目前仍屬台灣省政府所有）、屬縣有土地面積計四．

七七公頃、屬市有土地面積計○．九七公頃、屬私有土地面積計

○．一四公頃。此外，為配合民國八十九年二月十七日「陸軍明

德營區使用縣有土地交還本府協調會」之協商決議，地政單位已

依據南崗二路西緣為基線，向西平移至四公頃（未含私有地面積）

為止，進行地籍假分割；另配合本次縣警察局遷建用地，亦顧上

述該四公頃土地範圍內北側，以一．八公頃用地面積範圍進行地

籍假分割作業（詳見圖二之虛線部分）。 

圖一  本次個案變更位示意圖 
圖二  本個案變更範圍地籍示意圖 
表一  本個案變更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清冊 



 9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10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11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12

肆、 變更理由 

一、南投縣警局於九二一震災中辦公廳舍遭受嚴重損毀，基於南

投市公共建築偶都市景觀意象之提昇，擬遷移至陸軍明德營

區內東側基地進行重建。惟為符合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

制之規定，亟需變更土地使用分區為「機關用地」（供縣警

察局使用，面積為一．八○公頃）。 

二、為達到災後產業、生活及公共設施重建之目標，擬利用臺區

優越之交通及區位條件，作為本縣社會福利館（含兒童、青

少年、婦女福利服務中心）以及南投縣觀光旅遊育樂中心之

地點，以改善本縣在照顧弱勢族群及推廣觀光產業行銷等相

關專責單位欠缺之窘境。故為茲適法，變更部分機關用地為

社教用地（面積為二．三四公頃）。 

三、依據民國八十九年二月十七日田南投縣政府所召開之「陸軍

明德營區使用縣有土地交還南投縣府協調會」之協商結論：

「關於西邊軍方使用之綠地、行水區及保護區部分，語軍方

提供相關資料，由縣府專案辦理都市計畫變更為機關用地，

且縣府土地部分同意軍方依法辦理撥用後，軍方即騰讓撥交

東邊土地予縣府。」基此，為縮短災後重建時程，並兼顧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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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營區現況做用之權益，故依據陸軍明德營區現況實際使用

範圍變更部分綠地、行水區及保護區為機關用地（面積為

二．五九公頃），以符實際。 

四、為配合軍方用地使用名稱上重新統一界定，以符合軍方整體

多樣化設施使用之目的，故將原機關用地未涉及變更部分亦

將用地名稱配合修正。 

五、本變更案擬依《都市計畫法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：

「因戰爭、地震、水災、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」

辦理；另依《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》第十六條規定：「因

震災重建需要，擬定或變更都市計畫時，計畫草案於公開展

覽十五日並辦理說明會後逕送內政部」辦理驟議。因此為配

合重建工作之急迫且具時效性考是，辦理本案都市計畫專案

變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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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變更計畫內容 

變更計畫內容主要係依明德營區現況使用範圍，將部分行水

區、綠地及保護區護區變更為機關用地，提供作為縣警察局重建

位址以及陸軍明德營區使用；以及變更部分機關用地為社教用

地，主要係提供興建兒童、青少年、婦女福利服務中心及南投縣

觀光旅遊育樂中心之用；其中擬變更為機關用地之「行水區」，

經南投縣政府於民國八十九年八月二十二日派員實地會斟結

果，該等土地已不具且不影響灌溉排水功能，故不妨礙原計畫行

水區之功能（詳附件三）。此外，本案業已納入「南投縣南投市

災後重建綱要計畫」，並經南投縣九二一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審

議通過。 

變更計畫內容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變更部分行水區為機關用地，其中○．四六公頃係供

縣警察局遷建使用，一．○九公頃則供陸軍明德營區使

用，合計面積為一．五五公頃。 

（二）變更部分綠地為機關用地，其中○．三七公頃係供縣

警察局遷建使用，○．八八公頃則供陸軍明德營區使用，

面積共計一．二五公頃。 

（三）變更部分保護區為機關用地，面積共計○．六二公頃。 



 15

（四）變更部分機關用地（原供國軍部隊使用）為機關用地

（供縣警察局使用），面積共計○．九七公頃。 

（五）變更部分機關用為社教用地，作為南投縣社會福利館

及觀光旅遊育樂中心使用，面積共計劃．三四公頃。 

（六）原機關用地（國軍部隊）未涉及變更部分，基於軍方

用地名稱重新統一界定，以符合軍方整體多樣化設施平

用之目的，故將用地名稱配合修正為機關用地（國防設

施使用）。 

 

表二  變更內容綜理表 

表三  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

圖三  變更計畫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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陸、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

一、本要點依據「都市計畫法」第三十二條及同法台灣省施行細

則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社教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○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

分之二五○。 

三、機關用地內建築物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建築，如

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，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

尺；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，並應妥予植栽綠化。 

四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，依其他有關法令規定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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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事業及財務計畫 

本次個案變更預估計畫開闢所需經費約為新台幣壹拾貳億

參仟零參拾參萬元整。詳見表四。 

 

表四 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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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 陸軍明德軍營區使用縣有土地交還本府協調會會議紀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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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 縣警察局遷建及陸軍明德軍營區使用縣有土地都市計畫變

更調會會議紀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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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  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八月三十日(八九)投府工水字第八九一
九一號函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